肇庆高新区节约用电支持制造业发展补贴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

根据《肇庆高新区节约用电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振兴实体经济和市“产业第一、制造业优先”的决策部署，通过政府“有形之手”科学调节用电高峰，鼓励企业建设光伏和储能、冰蓄冷项目，支持制造业发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申报主体要求
（一）在肇庆高新区辖区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纳税的本地制造业企业。
（二）已参与错峰用电，或建设光伏、储能、冰蓄冷项目自用的企业。
（三）企业近一年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申报要求及补助方式
（一）制造业企业主动错峰用电补贴
1、补贴范围：在2021年10月1日0:00—2022年9月30日24：00期间,接到区供电部门通知采取错峰用电措施的制造业企业。且该企业不属于发改部门认定的“两高”企业且无建设“两高”项目，企业申报期间平均每千瓦时纳税≥1.45元（参照2020我区工业用电全区平均每千瓦时纳税额）。
2、补贴标准：
（1）补贴标准：区供电部门通知的错峰用电时期，制造业企业于低谷时段用电生产的，按产生电费的5%进行补贴；于平段用电生产的，按产生电费的2%进行补贴。
（2）计算方法：
当月低谷电费补贴=当月低谷电费×（企业实际参与错峰天数/当月天数）×5%
当月平段电费补贴=当月平段电费×（企业实际参与错峰天数/当月天数）×2%
补贴期内当年各月补贴额之和即为企业当年度补贴总额。
3、申报材料：
（1） 补贴申报表（附件1）
（2） 营业执照（复印件）
（3） 用电户号
（4） 申报期间纳税证明（税局出具，含纳税总额+退税额度）
（5） 申报期间每月总电费、低谷电费、平段电费和实际参与错峰天数（区供电局出具）
4、申报方式：采用事后补贴方式，2022年12月20日前申报电费补贴。
（二）光伏发电项目补贴
1、补贴范围：我区制造业企业利用厂区内空间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并且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余电可上网）。项目需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已发电并自用，并于2021年9月30日-2022年9月29日期间在我区发改部门备案。该企业不属于发改部门认定的“两高”企业且无建设“两高”项目。
2、补贴标准：
以建成的项目总装机容量为基础，按300元/千瓦的标准确定项目补贴金额，发放给制造业企业（场地提供方），每个企业的项目补贴金额总和不超过100万元。
3、申报材料：
（1）补贴申报表（附件2）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备案文件
（4）项目验收文件
（5）项目航拍照片
（6）项目使用的光伏组件、逆变器、电缆、支架等主要材料的出厂证明材料
（7）场地产权证明文件
（8）其它相关材料（合同等）
（9）项目接入电网验收资料
4、申报方式：采用事后补贴方式，分两期申报。第一批申报时间为2022年12月20日前；第二批申报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前。
（三）储能和冰蓄冷项目补贴
1、补贴范围：我区企业建设的验收合格并已投入使用的储能、冰蓄冷项目，需于2021年9月30日-2022年9月29日期间在我区相关职能部门备案。该企业不属于发改部门认定的“两高”企业且无建设“两高”项目。
2、补贴标准：
以建成的项目总装机容量为基础，按150元/千瓦的标准确定项目装机容量补贴金额，发放给制造业企业（场地提供方），每个企业的项目补贴金额总和不超过100万元。
3、申报材料：
（1）补贴申报表（附件3）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备案文件
（4）项目验收文件
（5）场地产权证明文件
（6）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储能和冰蓄冷项目投产的证明文件、照片
4、申报方式：采用事后补贴方式，分两期申报。第一批申报时间为2022年12月20日前；第二批申报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前。
三、申报流程
（一）材料报送。申报企业按照申报要求准备好纸质版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后将纸质版（一式捌份）、电子版和PDF扫描版交至区经济贸易和科技局。
（二）项目审核。区经济贸易和科技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核查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现场检查和验收。
（三）项目公示。对审核通过的项目进行公示，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
（四）项目审批。将通过公示的项目征求区财政局意见后报区管委会审批。批准后由区财政局安排资金拨付。
四、资金监管
（一）获得补贴的企业应按有关财务规定妥善保存有关原始票据及凭证备查。对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的专项检查，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二）申报企业有以下任一情形的，将取消其自本规则主管机构依法确认其存在以下任一情形之日起三年内申请区内各项财政扶持资金的资格，追回已拨或取消拟拨补助资金，纳入社会信用体系联合惩戒名单，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用虚假材料和证明骗取专项资金的；
2、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五、附则
（一）若补贴兑现额度超过当年预算，预算内部分采用因素法分配兑现扶持资金，未兑现部分纳入次年预算解决。
（二）本实施细则最终解释权归肇庆高新区经济贸易和科技局。

附件1
肇庆高新区主动错峰用电补贴申报表
	企业名称
	
	申请补贴年度
	

	用电编号
	
	所属行业
	

	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开户名
	
	开户银行（全称，具体到支行）
	

	银行帐号
	
	银行行号
	

	本年度补贴期间错峰天数
	
	本年度补贴期间错峰具体日期
	

	补贴期间低谷电费（万元）
	
	补贴期间平段电费（万元）
	

	申报补贴金额（万元）
	
	是否为“两高”项目（企业）
	

	申报期间每千瓦时用电纳税额度（元）
	

	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XX公司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本公司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若有虚假，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肇庆高新区光伏发电项目补贴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是否为“两高”
项目（企业）
	

	企业联系人
	
	手机号码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项目备案文号
	
	装机容量
（千瓦）
	

	竣工日期
	
	并网时间
	

	户名
	
	并网模式
	□ 全额上网
□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全称，具体到支行）
	

	银行行号
	
	申报补贴金额（万元）
	

	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XX公司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本公司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若有虚假，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肇庆高新区储能和冰蓄冷项目补贴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是否为“两高”
项目（企业）
	

	企业联系人
	
	手机号码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项目备案文号

	
	装机容量
（千瓦）
	

	竣工日期
	
	并网时间
	

	户名
	
	是否用于自身生产经营
	

	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全称，具体到支行）
	

	银行行号
	
	申报补贴金额（万元）
	

	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XX公司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本公司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若有虚假，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